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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下养老保险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文／席恒    任行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以固

定雇佣关系为基础、以锚定劳动人口为

方式、以强调权责对等为标准的筹资与

给付机制 , 正在面临数字经济时代变革

的挑战与冲击。作为通过优化算法算力

实现数据要素生产、流通与分配的一种

新质生产方式，数字经济正通过人工智

能、云服务、智能化生产等形式内嵌于

社会生产生活的全流程与全领域，形成

了对传统工业经济范式新的革命。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前瞻性论断，正是基于数字经

济的发展对生产力时代变革的有力回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在数字经济下，智能生产方式对传统人

工的替代，会使得企业减少劳动力雇佣

规模，增加养老保险缴费端的筹资风险；

第二，数据要素的快速广泛获取与全领

域分配使得劳动关系从固定化向灵活化

转变，更需要基本养老保险发挥公平保

障的制度作用，但目前待遇给付机制无

法充分释放制度的公平性效能，反而可

能扩大待遇给付差距。因此，需要在数

字经济背景下进一步反思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机制设计，以提升责任共担

与权益共享水平，实现基金筹资与待遇

给付的共济、公平和相对准确的制度目

标。

数字经济的特征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

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 ：网

络智能时代的希望与威胁》一书中提出，

数字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以数据

资源、算法和算力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平台作为管理支撑，以

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

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联通不

同经济主体或经济活动单元的新经济形

态。

数字经济在产业活动领域表现为两

个方面，即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

化。数字的产业化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

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

字要素驱动业等 ；产业的数字化包括产

业生产数字化、产业分配数字化、产业

消费数字化等。与农业经济（以土地与

劳动力为生产要素） 及工业经济（以资

本、劳动力与技术为生产要素）相比，

数字经济以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介质

为生产要素，形成数字生产力，是数字

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对生产工具、生产对

象和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

创新。因此，数字生产力是一种新质生

产力，即由新要素、新介质、新关系、

新机制等构成的生产力函数。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

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为 41.5%。数字经济已成为继农

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最主要的经济形

态。在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中，数据是

数字经济的核心，通过大数据不仅可以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而且能

够拓展交易空间，完善交易体验 ；算法

是数字经济的关键，是解决特定问题的

方法，算法创新是提高数据效率和数据

再生产的根本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数字经济的重要

保障。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驱动实

现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创新，是数字生

产力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从数据要素的生产机制来看，数据

生产可分为生产者生产（生产活动中的

数据生产）和消费者生产（消费活动中

的数据生产），其中，生产者生产可进一

步分为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基于数据

生产性质，私人生产的数据具有私人性，

即数据具有一定的私人权属。私人权属

的数据会形成数据资产或数字资产，表

现为数据的有价性、有用性与有偿性，

因而可以进行数据交易。公共生产的数

据具有公共性，即数据具有一定的公共

权属，因而可以进行数据共享。数据共

享可以进一步实现数据的私人生产，数

据共享程度越高，数据私人生产的活跃

度越强。同时，数据可通过算法和算力

进行再生产，进而实现数据创新与数字

生产的流程再造。

同时，随着以数字要素生产为特征

的经济形态进一步深化，数字要素开始

向政府治理与社会发展领域渗透，在数

字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数字要素驱动为

特征的“数字政府”模式与以数字要素

联通为特征的“数字社会”模式。其中，

政府部门开始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公共

资源有效配置，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

化 ；社会中的个体交互与社会网络搭建

也完全基于数字平台实现，极大促进了

社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可见，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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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政府治理到社会发展，都已深深

打上了数字化特征的烙印。

数字经济对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社会保险的影响具有双

重性。数字化会给社会保险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一方面，数字化能够提升社会

保险制度效能，有助于提升社会保险制

度的灵活性与准确性。人工智能可以通

过更多的自动化业务流程，改善服务递

送模式并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视频会议、移动电话、物联网等方式与

参保者等进行互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或残疾人提供帮助，进而改善服务质

量。另一方面，数字化能够创新社会保

险经办管理流程，提升社会保险业务经

办效率。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形式具有

灵活性大、流动性高等特征，可以借助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智

慧型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以满

足平台劳动者的现实需要。

同时，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也会带来社会保险适应性转型压力。一

方面，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呈现出模糊

化、非标准化的特征，导致网络平台与

平台劳动者之间的责任划分更加复杂和

模糊化，使以稳定对等关系为依托的传

统社会保险制度难以适用。传统社会保

险制度是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要求雇佣

双方承担缴费责任，但由于数字经济模

式下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劳

动关系，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间、地点

和形式，因而难以让平台承担为从业者

缴纳一定比例社保费用的“雇主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适应工业化时代实体经

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在数字经济

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制度漏洞，现行社会

保险制度难以适应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

模糊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现实需求，

以强制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险制度在

数字化就业领域会出现“制度失灵”现象。

数字经济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筹资的影响。数字经济下智能生产

对人工的替代，会造成劳动密集型用工

单位和技术密集型用工单位养老保险缴

费负担的不公平，严重冲击传统用工单

位按人头缴费的筹资机制，进一步造成

养老保险的筹资风险和制度安全隐患。

一方面，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的

应用所引起的大规模失业，将导致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群体减少而基金

支出规模增大。工业与服务业的智能化

和自动化首先影响的是传统就业形式，

机械性、重复性工作更易被自动化技术

所取代。由于现代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是以税收和工资作为缴费基础，

如果众多需要缴纳社保费的全职工作岗

位被替代，那么在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

少而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制度运行

将面临巨大财政压力。较强的工作流动

性也会导致劳动者收入不稳定与收入不

足，直接影响从业者持续缴纳养老保险

费的能力。

另一方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设计的“雇主 + 雇员”筹资机制会因数

字经济下缴费主体无法精准锚定而受到

冲击。在数字经济下，人们的工作不再

固定，变得更灵活、多元，许多劳动者

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与一个或若干个工

作任务的对接。通过外部第三方共享平

台，很多劳动者都成为“斜杠青年”和

自主创业者 ；新兴用人单位也不再囿于

传统雇佣模式，而是以外包、业务匹配

等方式完成产品与服务输出。这既使流

动劳动者难以承担个人缴费责任，又使

得雇主易产生做小工资总额、减少缴费

基数的逆向选择，影响养老保险筹资的

可持续性。

数字经济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给付的影响。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

生产与分配为特征，改变了工业经济以

劳动力要素为特征的分配方式。这一变

化使得每一社会个体都成为了生产要素

的提供者，社会福利分配对象从劳动者

扩展到全体国民，提升了国民的养老保

障需求。而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计发机制仍未凸显出制度的公

平性特征。当前，我国养老金计发以职

工指数化工资与所在地当年社平工资为

计发基数，但随着个人收入来源多样化

及职业周期延长，指数化工资对于个人

缴费贡献率体现不足。同时，地区性社

平工资设定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显现，这

一指标应由哪一层级行政部门具体核算、

核算依据如何确定等问题，都使得仅以

地区社平工资作为计发基数的科学性值

得商榷。此外，“指数化工资 × 所在地

当年社平工资”的计发机制，存在进一

步放大不同地区养老金差距的制度风险。

总体来看，养老金地区差距主要取

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养老负担、

地理区位和地方财政等因素。往往是经

济相对发达、人口净流入、养老负担较轻、

东部沿海或政策倾斜、地方财政实力雄

厚的地区，养老金水平相对较高，反之，

则相对较低。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适应性调整

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的快速交换

与流动既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也在

无形之中加大了社会运行风险。在这

种“无知之幕”的公共风险条件下，作

为应对公共风险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应该体现“风险共识、责任共

担、权益共享”的基本理念，谨防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私人化和地区化现

象。在风险共识的条件下，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筹资端应基于量能负

担（能力－责任－权益）、能者多担原

则进行筹资，在待遇端应基于权益共享

（共识－共建－共享）、公平普惠原则进

行权益保障。

以科学观准确设定企业职工基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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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筹资参量。在筹资端，基于现代

经济学生产理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筹资机制可以看成是由投入参量和

产出量构成的生产函数，即 Pq= F（R, B, 

Ti, T, U）。其中，Pq 为养老金产出水平，

R 为费率，B 为费基，Ti 为缴费年限，

T 为工作年限，U 为退休年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筹资机制可基于

算法创新和量能负担原则对上述生产函

数参量进行调整。其中，算法创新为夯

实筹资来源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得精准

核定缴费主体的收入总额成为可能，改

变了传统筹资机制中以工资总额作为缴

费基数的制度漏出 ；量能负担原则既体

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基本要求，又

体现了能者多担、保护弱者的制度设计

初衷。

在缴费基数方面，用工单位可以

收入总额为标准确定缴费基数，以规避

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缴

费责任冲突。劳动者个人可以全部收入

确定缴费基数，以明确劳动者个人的缴

费责任。在缴费费率方面，用工单位在

以收入总额确定缴费基数的基础上，其

缴费费率可以重新计算。劳动者个人在

以全部收入确定缴费基数的基础上，其

缴费费率可以 8% 为基准进行弹性浮动

（2% ～ 8%）。同时，灵活就业人员可以

普通劳动者身份承担缴费责任。在缴费

年限方面，劳动者个人的缴费年限应以

全职业生涯为基准，可设计以劳动贡献

“积分制”为标准的缴费责任机制，并实

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实行

无差异化退休政策。

以数字技术赋能调整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在分配端，基于现

代经济学要素分配理论，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分配机制可以看成是由多个

影响因子构成的给付函数，即 Pb=F（W, 

LI, T, Ti, Le, Sr）。其中，Pb 表示养老金水

平，W 表示退休前的某一时期或者某一

地区的社会平均工资，LI 表示劳动贡献

指数（个体年收入除以所在地的平均年

收入），T 表示工作年限，Ti 表示缴费年

限，Le 表示平均余命（全社会平均寿命

减去个体入职年龄和工作年限），Sr 为目

标替代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待

遇给付机制可基于算法创新和权益共享

原则对上述给付函数参量进行调整。其

中，数字经济下的算法创新使得在养老

保险待遇给付机制设计中能够精准体现

不同个体的缴费贡献水平，而权益共享

原则将保障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公平正义内核的实现，确保了制度再分

配效能的释放。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分配机

制中，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标准为 ：（职

工退休时上年度本地区社平工资 + 本人

指数化工资）/2× 本人缴费年限 ×1%，

这一计发方式既会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扩大不同地区人群养老金水平

的差距，仅以 1% 作为缴费年限加成也

缺乏激励性。在数字经济下，可考虑通

过如下算法方式作为基础养老金计发标

准 ：[ 全国社平工资 × 个人缴费贡献率

+（地方社平工资－全国社平工资）]/2。

其中，“全国社平工资”计发基数的引入

体现了养老保险待遇成果全民共享的特

征，“个人缴费贡献率”体现了个体缴费

积累权益的独享特征，而“地方社平工

资－全国社平工资”这一计发基数的设

计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兼顾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分享特征。与传

统计发方式相比，这一算法的调整既体

现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成果的

共享，同时也体现了个人的缴费贡献和

地区间的差别（独享和分享），并缩小了

养老金的人群差距和地区差距。

以数字技术优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体系。数字经济中对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人口流、业务流、资金流、

信息流、政策流的数据流分析，可以优

化经办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

效率、拓展交易空间。其中，人口流应

当整合人口的流入流出情况、人口增长

情况、人口的就业与失业情况等相关数

据。业务流应当整合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一定时间段内经办的业务量、最大业务

负荷等相关数据，并设立网上业务入口，

一方面便利经办管理机构的力量分配，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便捷公民办理养老保

险相关业务。资金流应当整合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行情况、个

人账户的保值增值情况等相关数据，让

公民切实看到基本养老保险的权益累积

与实现。信息流需要构建具备可查询性

的个人信息系统。政策流应当分门别类

地整合与民生紧密相连的相关政策，使

养老保险业务办理与个人了解政策有迹

可循。上述优化方式的实现，需要建立

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为技术支持

与保障，与国家经济运行和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数字化服

务平台，以提高经办服务效率。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数据具有经济

价值。由于全体国民都参与了数据的生

产，对数字经济都具有经济贡献，因此

社会保障模式从农业经济时期面向个体

劳动者的家庭保障、工业经济时期面向

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保险或社会保险转向

了数字经济时期面向全体国民的权益保

障。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也应探索相适应的新的发展道

路，即从危机救助模式、风险预防模式

转向权益保障模式，在把握好目标引领

和问题导向、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统

一规范和探索创新、政策制定和管理服

务、推动发展和确保安全几对重要关系

的基础上，走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与中国社会结构相耦合、与中国管理体

制相适应、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匹配、与

中国社会保障初心相吻合的中国特色基

本养老保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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